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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

务指引第 1 号——定期报告》起草说明 
 

为进一步明确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要求，按照中国证监会

统一部署，本所起草形成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

监管业务指引第 1 号——定期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定期报告

指引》）。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思路 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信用类债券
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结合《公司债券存续期业务指

南第 1号——定期报告参考格式》施行以来的监管经验，制

定《定期报告指引》进一步细化定期报告披露要求，强化发

行人整体经营情况和风险水平揭示，突出重大变化分析，并

明确发行人进入破产或市场化重组程序的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定期报告指引》共九章，六十五条，分为总则、一般

规定、重要提示、目录和释义、发行人情况、债券事项、重

大事项、财务报告、特殊规定、附则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总则 

共五条，内容为规则依据和指引的适用范围。 

（二）一般规定 

共八条，主要关于定期报告披露时限、无法按时披露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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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报告的处理、信息披露的更正、董监高对定期报告的确认

与异议、清偿义务转移后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重要提示、目录和释义 

共五条，主要内容是封面、扉页、风险提示、索引、释

义及目录的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发行人情况 

共八条，主要关于发行人经营、业务、治理和管理人员、

实际控制人、合规性和独立性情况的披露要求。对于发行人

经营、业务板块收入成本变动等重大变化情况，需要分析导

致相关变化的内外部原因及对公司资信状况和偿债能力的

具体影响。 

（五）债券事项 

共六条，主要是公司债券基本信息、募集资金使用及变

更情况、评级情况、增信机制和中介机构变更情况。对于募

集资金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，要求披露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

整改情况。 

（六）重大事项 

共十七条，主要关于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变化、资产结

构、亏损情况、资产受限、非经营性往来占款、负债情况、

有息负债逾期、或有负债、未决诉讼、重要子公司和参股公

司、环境信息披露、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变更、面向普通投资

者交易债券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披露要求。 

（七）财务报告 

共五条，主要是发行人和担保机构财务报告审计要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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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报告披露要求，明确了担保机构年度财务报告的信息披

露义务范围、担保机构年度财务报告的编制要求以及未能按

时履行年度财务报告披露义务的程序要求。 

（八）特殊规定 

共五条，主要是针对进入破产程序或者市场化重组发行

人定期报告的特殊规定。考虑到进入破产程序和进行市场化

重组的发行人的风险特征和所处阶段的特殊性，调整和简化

部分发行人情况、债券事项和重大事项的披露要求。对破产

发行人，突出报告期内对破产清偿有重大影响的资产负债结

构、资产处置情况、债权申报情况等的披露要求；对于市场

化重组的发行人，突出报告期内风险处置进展、资产负债处

置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九）附则 

共六条，主要内容为术语解释、财务数据披露和计算说

明、本指引的实施安排。 


